[bookmark: _Toc23712][bookmark: _Toc6022]第三章  采购需求
前注：
1.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技术方案仅为参考，如无明确限制，投标供应商可以进行优化，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技术方案或者设备配置，且此方案或配置须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认可；
    2.投标供应商应当在投标文件中列出完成本项目并通过验收所需的所有各项服务等明细表及全部费用。中标供应商必须确保整体通过采购人及有关主管部门验收；投标供应商应自行踏勘项目现场，如投标供应商因未及时踏勘现场而导致的报价缺项漏项废标或中标后无法完工，投标供应商自行承担一切后果；
3.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投标人应当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皖财购〔2023〕853号）的要求，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绿色运输，同时，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
[bookmark: _Hlk33586079]4.本章中标注“▲”的产品为主要标的（包括核心产品）。采购人（代理机构）在编制招标文件时必须将采购的主要标的（包括核心产品）标注“▲”。
[bookmark: _Hlk130665727]5.本章中标注“■”的参数为实质性参数，供应商必须满足并提供招标文件规定的证明材料。若招标文件未明确要求何种证明材料，则以制造商公开发布的资料或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为准。若制造商公开发布的资料与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不一致，以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为准。
6.本章中标注“★”的技术参数，为采购产品的重要技术参数，招标文件采购需求中要求了提供具体证明材料类型的须按照要求提供，未明确要求提供具体证明材料类型的，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自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不限于产品彩页或操作界面截图或产品技术白皮书或产品检测报告等，但提供的证明材料须经评标委员会评审并认可）。
7.本章中未做标注的技术参数（无标识项），为采购产品的一般技术参数，如招标文件采购需求中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的须按要求提供，否则视为负偏离，未明确要求的投标人须在技术参数响应表中内如实响应。

[bookmark: _Toc32151][bookmark: _Toc2554][bookmark: _Toc5944][bookmark: _Toc7671]
	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本项目货到安装验收合格，提供产品的使用、操作及维修人员的培训，并能独立操作且使用部门签字确认后，采购人支付全部货款。

	2
	供货及安装地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安徽医院ICU（1号楼3楼）

	3
	供货及安装期限
	合同签订后接采购人通知30个日历天内完成供货、安装、调试等工作

	4
	免费质保期
	验收合格之日起五年

	5
	医疗器械注册证（或医疗器械备案材料）
	投标产品须具有有效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属于二类、三类时）；投标产品纳入备案管理时（属于一类时），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备案材料或承诺函（承诺在合同签订前提供所投产品的备案证明材料，若未按规定提供视为自动放弃中标资格）。



注：上述商务条款必须全部满足，否则作无效标处理。


二、货物需求一览表
	包别
	货物名称
	数量（单位）
	最高限价（万元/张）
	所属行业
	备注

	第一包
	▲医用电动病床
	19张
	3.4万元/张
	工业
	

	第二包
	▲电动病床（带直立、坐姿功能）
	6张
	9.8万元/张
	工业
	




三、技术参数及要求
	标识符号
	标识含义
	相关要求

	■
	实质性参数或条款要求
	负偏离或未响应视为实质性不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
	重要技术参数
	评审项

	
	无标识项
	评审项（针对无标识项评审时：如某项参数仅存在一级序号时，则以一级序号为最小单位计算条目数量（即为一项）；如某项参数同时存在一级序号和二级序号时，则以二级序号为最小单位计算条目数量（即为一项）；如某项参数存在多级序号时，则以最后一级序号为最小单位计算条目数量（即为一项）。）



第一包：医用电动病床（数量：19张）
■1.床全长≥2200mm、宽≥1080mm；床板长≥1950mm、床面宽≥900 mm，隐藏式延长框架可延长≥145mm，安全载重≥220kg。
2.功能要求：
2.1背部上升0~70°,膝部上升0~25°；
2.2高低升降 490~840mm；
2.3头高脚低0~14°，头低脚高0~14°；
2.4背膝联动升降，电动/手动CPR。
3.床板采用冷轧钢板，厚度≥0.8mm，一次冲压成型，床板由≥10块圆弧卷板合并而成。
4.床板圆弧卷边式设计，厚度≥2.5cm，床板中心开孔≥50个，并一体冲压凹凸设计。
5.床头、脚板采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树脂材料一体吹塑成型。
6.头脚板均有按人体工程学原理设计的手柄，并配有防撞轮装置。
7.四片分体式护栏，安装在床面板上，随床体的功能联动。
8.床板连接处加装金属耐磨垫套，床板连接活动处使用带螺纹胶螺丝，所有的螺丝都经过盐雾试验和耐酸碱性测试。
★9.安全型护栏，护栏在受到由内向外压力时无法打开，需受到由外向内压力方可打开。
10.护栏要求
★10.1.护栏有效高度（床面板离护栏顶端高度）≥430mm；
10.2大护栏：长≥1090mm，宽≥55mm；
10.3小护栏：长≥530mm，宽≥55mm。
11.护栏上设置30°刻度线，用于明确背部升起30°的角度。
12.前侧护栏设置储物凹槽。
13.后侧护栏上设置蓄电池电量显示器。
14.后侧护栏上设置病床最低位显示灯。
15.护栏采用高密度聚乙烯树脂材料一体吹塑成型，并带有装饰颜色贴纸。
16.控制器：全床共计≥3个控制器，分别为：1个手持遥控器，≥2个护士操作面板。
17.遥控器可操作病床各项功能，可固定于前部护栏凹槽中，可拆卸设计。
★18.具备自锁定功能，无操作时，护栏遥控器可自动锁定，且可单独锁定遥控器。
19.床体下方配有夜灯。
20.床板两侧，各设置手动CPR装置1套。
21.床板两侧，共设置引流袋及附属挂钩≥4组，每组≥2个挂钩。
22.双面脚轮：材质：树脂，直径≥125mm，防腐蚀、耐酸，具有静音、防缠绕等功能。
23.脚轮具有锁定、自由、定向三段式跷跷板中央控制锁定装置。
24.防压疮静态记忆床垫
24.1配备与床可配套使用的静态记忆床垫。
24.2.外套：表面TPU薄膜复合，防水透气，可透X光经防霉、抗菌处理，可抵抗病菌阻燃，阻挡血融病原菌。
24.3内芯：软硬双层海绵，上层(软面)为波浪型设计，采用一体式波浪形高弹海绵制成，经过反复辗压测试不易变形，特殊的波纹设计可提高病人卧床的舒适度,下层(较硬面)为平板式设计；床垫厚度≥10cm，海绵密度≥25kg/m3。
25.躯干固定器要求
★25.1.按比例配套躯干固定器。
25.2.规格尺寸：长≥770mm，宽≥680mm，高度升降：调节范围（桌面到地面）：550mm-800mm。可根据患者胖瘦进行长度调整：调节范围：770mm-950mm，桌面可进行0-90°的调节。
25.3患者背部支撑板可轻松进行调整或移除，三角形的设计给背部留出更多空间，同时配有坐姿保持带。
25.4弹性树脂制成的手臂支撑垫。
25.5脚轮：前轮直径≥50mm，并带有刹车装置；后轮直径≥30mm。
	医用电动病床配置清单：

	1套
	1.冷轧钢喷涂床架1台；
	每张医用电动病床配置一套

	
	2.分体式升降护栏4片                                  
	

	
	3.树脂头脚板（吹塑成型、可拆卸）1套；
	

	
	4.医用双面脚轮4只；
	

	
	5.遥控器 1只；
	

	
	6.防压疮静态记忆床垫  1张；
	

	
	7.中控锁装置1套 ；
	

	
	8.床垫止滑器5个；
	

	
	9.床侧引流袋挂架 4组；
	

	
	10.标准输液架插孔8个；
	

	
	11.标配蓄电池1个；
	

	
	12.防撞轮装置1套；
	

	
	13.躯干固定器1套
	




4、 [bookmark: _GoBack]其他要求
1、投标人提供设备整机原厂全保（含所有配件）5年，全保期内涉及的上门费、检测费、差旅费及更换部件费等包含在本次报价中。保修期内保证在接到设备故障报修通知后，维修工程师2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到达现场检修，保修期内外（包括休息日和节假日）均能派出维修工程师到达现场维修。（投标人提供承诺，格式详见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十二、其他要求承诺函）
2、对采购人的技术操作人员、设备科管理人员进行正规的整套设备操作、维修、检测等内容的技术培训。提供操作说明书（含中英文）及维修说明书，并提供专用维修工具1套。（费用包含在投标总价中）（投标人提供承诺，格式详见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十二、其他要求承诺函）
3、如需与医院在用信息系统实现互联互通（如产生第三方对接开发费用，由投标人负责）， 包含在总价内，由投标人提供承诺函。（投标人提供承诺，格式详见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十二、其他要求承诺函）
4、投标人须承诺具备并提供技术要求中配置清单内的内容。（投标人提供承诺，格式详见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十二、其他要求承诺函）
5、中标后，按照投标人所投技术参数验收，如有虚假应标，无偿退货，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上报监管部门，且中标人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投标人提供承诺，格式详见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十二、其他要求承诺函）

注：上述其他要求条款必须全部满足并按要求承诺，否则作无效标处理，承诺函格式详见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十二、其他要求承诺函”。

